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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調查紀要 

1.1 事故摘要 

111 年 12 月 1 日高鐵 TR03 列車(南下車次 T621)，列車駕駛回報車輛

發生故障，列車無動力，用惰行方式滑行至台南車站的 E1軌，駕駛初步故

障排除無效，屬行車異常事件進行通報，在台南車站疏散旅客並由其他列車

進行接駁。 

1.2 調查依據 

一、 鐵路法第 56條之 6第 2項 

非屬運輸事故調查法所認定重大運輸事故之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，交

通部鐵道局認有必要者，得就其事實及原因進行調查。 

二、 交通部鐵道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小組作業要點第五條 

調查小組調查行車事故事件之方式，以審查會議為主，必要時得針對個

案辦理專案調查： 

一、審查會議：以每二個月召開乙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臨時召開，由本

局局長擔任主席，邀集委員審查行車事故事件之調查結果及審議

違失事項。鐵路機構應列席報告行車事故事件發生經過及原因，並

接受委員詢問；其經本局辦理專案調查之行車事故事件，由本局報

告之。 

二、專案調查：由本局進行調查，並將調查結果提報審查會議，本局得

視個案需要，選派委員或聘請專案委員若干人參與。 

本事故事件調查依據交通部鐵道局(以下簡稱本局)鐵路行車事故事件

調查作業要點第五條，以審查會議方式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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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調查過程 

日期 說明 

111年 12月 1日 
12:36 台灣高鐵公司行控中心(OCC)於鐵路行車事故

事件及運轉變更通報系統進行初報，14:30結報。 

111年 12月 9日 
為瞭解旨揭事件發生原因與處置過程，函請高鐵公司

提供該事件相關資料。 

112年 2月 10日 

再度函請高鐵公司提供原廠檢測異常脈寬調變

(PWM，Pulse-width modulation)設備之結果及因應改

善對策提送本局。 

112年 2月 21日 
召開鐵路行車事故調查第 4 次會議，高鐵公司列席報

告發生經過及原因。 

112年 3月 8日 
函送本事件調查之應行改進事項及建議事項，請高鐵

公司辦理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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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事故事件發生與經過 

2.1 事故事件說明 

111年 12月 1日高鐵 TR03列車(南下車次 T621)於 TK 277+500回報車

輛牽引變換裝置(CI，Converter Inverter)發生故障，列車無動力，以惰行方式

滑行至台南車站的 E1軌，車上電腦(OBC，On-Board Computer)顯示「Fault 

Code 109M 1 Car CI Minor Failure、110 M 2 Car CI Minor Failure、111 Mp Car 

CI Minor Failure」，駕駛初步故障排除無效在台南車站疏散旅客並由其他列

車進行接駁。 

該事故列車 T621 隨後駕駛換端至 Car 12，測試後確認列車有動力，

OCC安排 T621變更車號為 T8621，北上運行至彰化站西線停留線停靠，待

維修人員檢查。維修人員抵達彰化站後執行列車檢修，故障已復歸，維修人

員仍更換 PWM設備，動力測試正常。經查當日維修人員於彰化站進行列車

檢修。該列車於夜間回送左營基地檢修，回送途中同步進行正線試運轉正

常。 

2.2 處置過程 

時間 處置情形 

11:23 

T621(TR03)駕駛回報列車於中間信號站二至台南站間無動

力，經重置後無效，目前列車將以惰行方式進入台南站東

月台。 

12:05 
T121於台南車站西月台接駁 T621換車旅客，發車延誤 10

分鐘。 

12:08 
原 T621變更車號為 T8621後北上回送運行先至彰化車站

西線停留線停靠，將由維修人員上車進行故障排除。 

15:16 
故障排除結束，將安排該列車接在末班南下營運車後返回

左營基地。 

2.3 事故影響 

一、人員傷亡：無。 

二、設備受損：無。 

三、運轉延誤：T121(12分)、T636(6分)，原 T621旅客若改搭 T121至左

營車站較原抵達時間延誤 33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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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事實發現 

3.1 環境 

一、 天候 

依據中央氣象局台南測站資料，111年 12月 1日 12時之氣溫為 25.5℃，

降水量為 0.0公厘。 

二、 事故事件現場環境 

事故事件地點位於中間信號站二至台南車站間。 

表 3-1 事故現場環境表 

路線坡度 - 

曲線半徑 無 

路段型態 高架 

周邊環境 車站間 

鐵路設施及圍籬之設置 - 

其他 - 

 

3.2 軌道 

本次事故事件區間軌道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3 號誌 

本次事故事件區間號誌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4 機車車輛 

PWM設備異常，於列車運行中，PWM duty由 80%變為 7%，列車狀態

由牽引變為煞車；變動控制把手，PWM duty 亦無任何變化，詳圖 3-1。 

另查車輛各級檢修無異常，詳附件 1。 

3.5 人員 

本次事故事件行車與運轉人員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6 規章與程序 

經查相關紀錄及程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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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有關本列車之車載行車運轉紀錄，T621 駕駛於故障發生後所執行故

障排除作業，均符合高鐵公司 700T故障排除程序。 

二、 相關列車調度與旅客接駁應變處置，均符合高鐵公司行控中心作業、

車站旅客服務作業之程序。 

三、 當日維修人員於彰化站進行列車檢修，符合高鐵公司車輛檢修程序。 

四、 當日該列車進入正線運轉前之車況檢查紀錄、該列車之各級檢修

(11/30 日檢、11/28 月檢)及臨修紀錄，其中有關牽引系統控制單元之

檢修均符合高鐵公司車輛維修程序 

本次事故事件規章與程序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7 其他 

無。 

 

 

圖 3-1 Event Recorder 之 Operation List LOG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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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原因分析 

本章依據所蒐集之相關事實資料研析，經檢視軌道、號誌、人員、規章

與程序，均與本次事件發生原因無相關，車輛 PWM設備異常為肇事主要因

素。 

4.1 直接原因 

PWM 設備(間歇性)暫態故障。 

4.2 間接原因 

無。 

4.3 違失事項及處置 

軌道、號誌、機車車輛、人員、規章與程序，鐵路機構及相關人員並無

違反相關監理法規及鐵路機構規章規定之情事。 

4.4 監理及鐵路機構改善作為 

為瞭解旨揭事件發生原因與處置過程，111 年 12 月 9 日函請高鐵公司

提供該事件相關資料。112 年 2 月 10 日再函請高鐵公司提供原廠檢測異常

PWM設備之結果及因應改善對策提送本局參辦。 

本局另於 112 年 2 月 21 日辦理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4 次會議(會

議紀錄如附件 2)，請高鐵公司出席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於左營基地內執行列車「靜態」和「動態」模擬運轉測試，故障未再重

現，研判該 PWM 設備異常或為間歇性暫態故障。另送燕巢總機廠的測

試台檢測功能檢測皆正常。 

二、異常 PWM設備已送至原廠，進一步檢修了解造成 PWM設備異常的原

因，並於確認異常原因後進行後續因應及改善作業。 

本局並於會議中提出應行改進事項，下章節將詳細說明，以利後續管制

追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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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改進措施與建議 

本局根據前述事實發現及原因分析，提出 1 項應行改進事項及 1 項建

議事項，原則如下： 

一、應行改進事項：與事故原因直接關聯，且認有不符相關法令規定或鐵路

機構規章程序，或有影響營運、安全或服務之虞，應請鐵路機構改進者。 

二、建議事項：尚無違反法令規定或鐵路機構規章程序，及無影響營運、安

全或服務之虞，惟所提建議可提昇鐵路機構內部管理或服務品質者。 

5.1 應行改進事項 

一、請儘速完成 PWM設備異常之原因，研擬改善對策。 

5.2 建議事項 

一、請檢視 PWM 輸出與輸入之相關光耦合器有無模糊化之狀態，以釐清

有無光衰減現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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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日檢及月檢作業檢點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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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4次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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